教育部委辦「約聘僱用人員手語訓練班」開班計畫（北區）
壹、依據：

貳、目的：

1. 積極推廣手語，並加強臨時約聘僱(用)人員運用手語於執行勤務中，提供聽障學生更高品質之溝通環境。

2. 為建立聽、語障者無障礙溝通環境，促進聽、語障者之社會參與，辦理臨時約聘僱(用)人員手語班培訓。
叁、主辦單位：教育部

肆、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伍、參加對象：服務於啟聰學校（班）或服務對象有聽障學生之約聘僱用人員。

陸、開班日期及場次(實際研習場地與場次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後公告)
	開班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一
	101/3-101/4
	週六：09:00-12:00
      13:00-16:00
共6次，36小時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60名


柒、實施及報名方式
  一、約聘僱用人員手語訓練班培訓預計於101學年度培訓完成。

  二、此培訓期望約聘僱用人員於值勤時能使用手語與聽障學生做日常溝通，
      以提高值勤時之效率與安全之維護。
  三、請北區各級學校有服務聽障學生之相關約聘僱用人員務必完成本次培
      訓，於培訓後將統計資料報局備查；如已具手語溝通能力者，請提出相
      關證明方可免參加本次培訓；聽障約聘僱用人員可免參加本次培訓。
  四、本計畫所指約聘僱用人員，包含身心障礙交通車隨車員、教師助理員、
      住宿生管理員、工友、技佐等服務聽障學生之相關約聘僱用人員。

  五、學員上課時數需達總上課時數五分之四(29節)以上，始能參加各班之期
      末測驗，測驗及格後，由開班學校頒發結業證書；如無，需再重新培訓。
  六、上課教材：由教育部統一提供，以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出版之「中華民國
      日常會話手語指南」為主，學員上課所需文具請自備。
  七、請於3月15日前將報名表(附件)以傳真02-25970734傳真方式至臺北市
      立啟聰學校教務處報名；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收發無誤。

  八、若額滿，以報名先後順序優先錄取，錄取名單將於3月21日於台北市立
      啟聰學校網站首頁公告。http://www.tmd.tp.edu.tw/tmd/index.php
捌、經費預算：由教育部全額補助。
附件一  報名表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承辦教育部｢約聘僱用人員手語訓練班｣報名表
	學員姓名
	
	請貼妥二吋半身照片

	身份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教育程度
	
	連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地址
	


附件二  學員須知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承辦教育部｢約聘僱用人員手語訓練班｣學員須知

一、上課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地下室演講廳。
二、上課教材：由教育部統一提供，以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出版之「中華民國日常會話手語指南」為主，學員上課所需文具由學員自備。
三、上課時數需達總上課時數五分之四(29節)以上，始能參加各班之期末測驗，測驗及格後，由學校頒發結業證書，期末測驗未通過（或未參加）者僅依實際出席情況核給研習時數。
四、請勿頂替他人上課或恣意旁聽，以維持上課秩序及學員權益。

五、為維護學員權益並方便識別，上課時請出示學員證，非學員不得進入教室上課或旁聽。

六、各班的上課出勤表由班長保管，學員於上課時至班長處簽到，未簽名者該堂課以缺課論。凡代人簽名者，代簽者與被代簽者該堂課一律以缺課論。
七、學員應主動維護教室清潔，不得在教室內外吸菸、亂丟垃圾，演講廳內禁止攜帶食物、飲料。

八、上課學員每次應安排值日學員二名，於下課後檢查上課場所水電門窗及整潔。
九、為響應環保，學員上課請自備水杯，本校不提供紙杯。
附件三  預定課程進度表
約聘僱用人員手語訓練班課程表

	週次
	單元序
	單元名稱
	上課時數
	備註

	1
	第一單元
	基本手形與方位、打招呼
	3
	

	2
	第二單元
	初次見面
	3
	

	3
	第三單元
	天氣、時間
	3
	

	4
	第四單元
	家人、水果
	3
	

	5
	第五單元
	動物、學校
	3
	

	6
	第六單元
	各單元複習
	3
	

	7
	第七單元
	學用品
	3
	

	8
	第八單元
	交通、火車站
	3
	

	9
	第九單元
	百貨公司、休閒活動
	3
	

	10
	第十單元
	看病
	3
	

	11
	第十一單元
	節日、郵局
	3
	

	12
	
	各單元總複習、期末測驗
	3
	

	合      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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